
关于举办四川技能大赛——第五届 
“四川工匠杯”职业技能大赛的通知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济和信息化局、教育

局、商务局、文化和旅游局、总工会、团委、妇联，有关单

位： 

为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在促进技能人才培养、推动职业技

能培训和弘扬工匠精神的重要作用，根据《四川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组织开展四川技能大赛—2021 年全省职

业技能竞赛活动的通知》（川人社函“2021”420号）安排，

定于 2021 年 10月，举办四川技能大赛——第五届‚四川工

匠杯‛职业技能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致首届

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贺信精神，围绕‚5+1‛现代工业、‚10+3‛

现代农业以及‚4+6‛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和我省生产实际，

坚持创新引领、公平公正、高效节俭、绿色安全理念。 

二、工作目标 

本次大赛以‚弘扬工匠精神建设技能四川‛为主题，以

世界技能大赛为引领，对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



大赛，旨在打造全省综合性职业技能竞赛品牌和‚赛、展、

演、聘、会‛五位一体的竞赛模式。 

通过举办第五届‚四川工匠杯‛职业技能大赛，积极营

造有利于技能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营造劳动光荣的社

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引导推动更多青年热爱钻研

技能、追求提高技能，推动我省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促进

就业创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打造享誉全国的‚天府工匠‛，培养规模宏大的

‚技能川军‛。 

三、竞赛安排 

（一）时间安排 

1.技术文件下发时间：8月。 

2.决赛报名时间：9 月 10日—9月 20 日。 

3.决赛时间：10月 29 日—11月 1 日。 

（二）比赛地点 

宜宾国际会展中心 

（三）竞赛项目 

本次大赛共设焊接、新能源汽车、电子技术、电子商务、

装配钳工、西式面点、宴会设计、白酒品评、美容、竹艺等

10 个项目。 



（四）参赛方式及报名 

1.参赛方式：参赛方式分单人赛、双人赛。 

单人赛：焊接、电子技术、装配钳工、西式面点、宴会

设计、白酒品评、美容、竹艺。 

双人赛：新能源汽车、电子商务。 

2.报名方式：各市（州）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单

位报名，有关行业以相关厅（局）为单位报名，确定 1名领

队，1 名领队助理，每个赛项可报 1 名（队）选手，推荐 1

名裁判，具体填报按职业技能竞赛系统提示。 

3.报名条件 

 全省企业在岗职工、院校师生均可报名参加比赛。为

调动参赛积极性，选拔新的优秀技能人才，已获得‚全国技

术能手‛和‚四川省技术能手‛荣誉称号的人员，不再以选

手身份参加本工种职业技能竞赛活动。 

四、组织工作 

本次大赛由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经济

和信息化厅、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商务厅、四川省文化和

旅游厅、四川省总工会、共青团四川省委和四川省妇女联合

会作为主办单位，牵头成立第五届‚四川工匠杯‛职业技能

大赛组委会（以下简称‚组委会‛），负责统筹决策和部署

推动赛事各项重点工作。组委会下设办公室、技术评判委员



会、仲裁监审委员会、新闻宣传组。组委会办公室设在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办公室人员由厅职业能力

建设处和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组成（分秘书组、技术评

判组、展演活动组、商务赞助组），具体负责大赛的组织实

施、联络协调、展演活动、商务赞助。技术评判委员会设在

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由相关专家组成，负责大赛的技

术支持和裁判工作。仲裁监审委员会设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职业能力建设处，负责大赛监督和仲裁工作。新闻宣传组

设在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由各记者媒体组成，负责信

息报道撰写和宣推，邀请厅宣传中心做工作指导。 

宜宾市人民政府作为承办单位，牵头成立第五届‚四川

工匠杯‛职业技能大赛执委会（以下简称‚执委会‛），负

责具体落实赛事组织协调、技术实施、开闭幕式活动、交通

食宿服务、健康安全服务保障等工作，负责按照商务赞助工

作管理制度和流程组织实施赛事赞助，设综合协调部、赛务

保障部、技术保障部等部门。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相关行业部门可相

应成立参赛工作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本地区、本行业选手选

拔和参赛工作。 

五、竞赛标准 

以国家职业标准或行业标准高级工（国家职业资格三级）

为基础，借鉴世界技能大赛相关项目的命题方法和组织模式，

适当增加新工艺、新技术作为竞赛标准。 



六、奖励政策 

（一）竞赛各项目设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

5 名。获得一、二、三等奖及成绩合格的选手，符合条件的，

可按照规定晋升相应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 

（二）各项目第一名选手，属于职工且符合相关条件的，

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申报‚四川工匠‛和‚四川省技术能

手‛；择优向省总工会申报‚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是女

职工的，向省妇联申报‚四川省巾帼建功标兵‛荣誉。 

（三）各项目第一名选手的选送单位，由大赛组委会颁

发‚突出贡献奖‛。成绩优秀的选送单位和积极组织选拔参

赛的单位，由大赛组委会颁发‚优秀组织奖‛或‚组织奖‛。 

七、有关要求 

（一）各市（州）人社局、省级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

精心组织，成立竞赛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职责、强化责任，

确保赛事有序推进。各代表队应确定一名联络人负责与组委

会联络相关工作，于 7月 28日前加入第五届‚四川工匠杯‛

联络群，并于 9 月 10 日—9 月 20 日在职业技能竞赛系统

（http://103.203.218.250:8003/）中完成代表队的报名工

作，同时在系统中导出竞赛信息表，将 Excel 版和参赛队、

领队、裁判、队员信息表加盖公章的 PDF 版电子文件一并报

组委会和执委会办公室指定邮箱。 



（二）各单位按照当地政府疫情防控主管部门的规定，

做好赛前、赛中、赛后的防疫工作，必要情况下根据当地政

府疫情防控主管部门要求及时终止或暂缓办赛，主动协调地

方政府共同承担疫情防控、卫生检查和安全管理任务。 

（三）各市（州）人社局、承办单位要积极协调当地宣

传部门，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平台载体，持

续开展技能竞赛宣传活动。 

（四）大赛期间，将同步举办‚2021 年‘技行天府’交

流展示‛活动和 2021 年‚四川工匠风采‛展演活动，各市

（州）人社局应积极参加‚2021 年‘技行天府’交流展示‛

活动，推荐具有特色的技能工匠参加 2021 年‚四川工匠风

采‛展演活动现场表演（具体安排另行通知）。同时，也将

开展宜宾燃面表演赛。 

（五）企业或社会组织自愿赞助第五届‚四川工匠杯‛

职业技能大赛的，应严格执行相关财务规定和制度。组委会

负责统筹和指导，授权执委会组织实施并统一管理社会赞助

工作。 

八、联系方式 

（一）组委会办公室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 

联系人：王敏、王中平 



联系电话：028-86110567、028-86138312 

四川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联系人：何永红、丁于涵、陈旭宇 

联系电话：028-86136733、028-86114257 

电子邮箱：837369909@qq.com 

第五届‚四川工匠杯‛联络群 QQ群号：643476799 

（二）执委会办公室 

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顾全：15283129027   严勇：13408315456 

廖常：18090973080   雷波：13890992153 

电子邮箱：280226609@qq.com 

附件：2021年四川技能大赛—第五届‚四川工匠杯‛职

业技能大赛组委会名单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商务厅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总工会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 四川省妇女联合会  共青团四川省委 

2021 年 7月 14日 


